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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金管规 (2020) 4 号

厦门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厦门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促进融资租赁业发展若干

措施扶持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厦门市融资租赁业发展，鼓励融资租赁公司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做好扶持奖励申报兑现工作，现将《关于促进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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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促进融资租赁业发展若干措施

扶持政策的实施细则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

融资租赁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厦府办规( 2020 ) 2 日

号) ，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 ，促进我市融资租赁业健康发

展，做好扶持奖励申报兑现工作，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若干措施》扶持奖励对象为在厦门市行政区域内

依法设立井由市金融监管局纳入监管名单的融资租赁公司(不

含分支机构〉。

第三条落户奖励。符合《若干措施》规定条件的融资租赁

公司申请《若干措施》第(一〉项的落户奖励，应提供以下材

料:

(一) ((厦门市融资租赁业扶持奖励资金申请表>>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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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营业执照;

(三)验资报告;

(四)股东情况说明;

(五)获得奖励之日起 1 0 年内不迂离厦门的承诺书(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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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购租房补贴。符合《若干措施》规定条件的融资租

赁公司申请《若干措施》第(二)项的购租房补贴，除提交第

三条规定的材料外，还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购房或租房合同、发票、付款凭证;

(二)享受奖励期间自用办公用房不转售或转租承诺函

(附件 3) 。

第五条增资奖励。符合《若干措施》规定条件的融资租赁

公司申请《若干措施》第(四)项的增资奖励，除提交第三条

规定的材料外，还应提交增资情况以及是否已获得一次性落户

奖励的说明。

第六条业务奖励。符合《若干措施》规定条件的融资租赁

公司申请《若干措施》第(五)项的业务奖励，除提交第三条

规定材料外，还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上一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专项审计报

告。审计报告能真实反映年实际租赁额及缴纳税费情况，企业

所得税应按所属期统计，其他税收按入库期统计;

(二)申请业务奖励的融资租赁业务明细表(附件 4)

(三)购入租赁物的合同及从卖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含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或从海关取得的海关进口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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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专用缴款书(符合规定的售后回租业务提交租赁物转让合同

及付款凭证) ; 

(四)租赁业务的合同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符合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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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回租业务提交租赁业务的合同及经开户银行盖章的租金进

账单)。

第七条 《若干措施》规定的扶持政策时间认定标准如下:

(一)申请落户奖励、增资奖励的融资租赁公司应为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在本市新设立、收购控股或从市域外新迁入，以

在本市商市登记主管部门注册或股东变更登记时间为准;

(二)申请购租房补贴的融资租赁公司应为《若干措施》

发布之日起在本市新设立、收购控股或从市域外新迁入，以在

本市商市登记主管部门注册或股东变更登记时间为准;

(三〉申请业务奖励的融资租赁公司，在计算年实际租赁

额和业务奖励金额时，融资租赁业务发生时间以增值税发票开

票日期或租金进账单日期为准，符合条件的融资租赁公司 2019

年度至 2024 年度年度发生的融资租赁业务可享受业务奖励。

(四) ((若干措施》到期后，购租房补贴还未全部兑现

的，可继续享受政策至补贴支付完毕。

第八条符合条件的融资租赁公司申报奖励或补贴，应向注

册登记地所在区(管委会)财政金融部门提出申请，并按要求

在厦门市产业扶持资金综合管理系统录入相关信息(系统网

址 http://202. 109. 244. 108:8888/) .经区(管委会)财政

金融部门审核、报市金融监管局复核后给予兑现落实。符合条

件的融资租赁公司应在符合享受扶持政策年度的次年 5 月底前

提出申请。逾期未申请的，不予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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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本实施细则由市金融监管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条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实施细则中相关扶

持政策执行期限按《若干措施》执行。

附件1.厦门市融资租赁业扶持奖励资金申请表

2. 不迁离厦门承诺书(样本〉

3. 自用办公用房不转售/转租承诺函(样本)

4. 申请业务奖励的融资租赁业务明细表

5 -



附件 1

厦门市融资租赁业扶持奖励资金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年月日

单位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活 传真

或负责人
,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申请奖励 口落户奖励 万元 口购租办公用房补贴 万元
(补助)事

项和金额 口增资奖励 万元 口业绩奖励 万元

申请奖励或补贴金额合计: 万元

(可附页说明)

申请奖励

(补贴)理

IÍI及计算标

准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区(管委

会)财政金 市金融监管局

融部门审核 审核意见

意见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 1 本表一式9\\份，审批完毕后，区(管委会)财政金融部门、市金融监管局各留存一份。

2. 表格中金额以万元为单位，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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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不迁离厦门承诺书

(样本)

市金融监管局、市财政局， 区政府(管委会)金融办

(局) : 

我司于 年 月 日在厦门市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根

据我司发展规划，现承诺自申请厦门市融资租赁业扶持奖励之

日起 10 年内不迁离厦门市辖区。如在承诺期限内提前迁出厦门

市辖区的，我司将全额退还已申请的相关财政奖励资金。

特此说明。

企业名称(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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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自用办公用房不转售/转租承诺函

(样本)

市金融监管局、市财政局， 区政府(管委会)金融办

(局) : 

我司于 年 月 日购买/租赁的厦门市(办公用房

地址〉办公用房为自用，根据我司发展规划，现承诺在享受办

公用房补助期间不将该办公用房转售或转租他人。如在承诺期

限内转售或转租的，我司将全额退还巳申请的相关办公用房补

助资金。

特此说明。

企业名称(盖章)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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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申请业务奖励的融资租赁业务明细表

业务类型(直 租赁物购买/ 融资租赁合同 租金
单笔申请

序号 承租人 奖励金额 备注
租/售后回租) 转让合同编号 编号 (万元)

(万元)

合计

注:直租业务租金是指该笔业务申报补贴年度内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不含税金额。售

后回租业务租金是指该笔业务申报补贴年度内经开户银行盖章的租金ill账单确认的

租金金额。

厦门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7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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